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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決議書 
107年度評字第 5號 

請  求  人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90巷 3號 7樓 

代  表  人 林永頌  住同上 

受評鑑法官 何〇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法官 

上列受評鑑法官經請求人請求本會進行個案評鑑，本會決議

如下： 

決    議 

受評鑑法官何〇〇報由司法院交付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

審議。 

    事    實 

一、 受評鑑法官何〇〇（下稱受評鑑法官）係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下稱桃園地院）刑事庭法官，擔任該院104年度選

訴字第〇號被告劉〇〇等人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等案件（下稱系爭案件）之受命法官。受評鑑法官於系

爭案件就同案被告鄧〇〇、劉〇〇行「準備程序」，即合

議庭尚未進行調查證據程序之際，因被告鄧〇〇及劉〇

〇均陳稱被告劉〇〇並未參與起訴書所載之投票行賄

犯行時，分別以下列(一)、(二)之訊問方式，取得共同

被告劉〇〇、鄧〇〇所為之不利於被告劉〇〇之證詞。 

（一）受評鑑法官於民國（下同）104年7月13日就被告鄧〇

〇行準備程序時，被告鄧〇〇坦承起訴書所載之犯罪

事實三、五、七之投票行賄部分，但否認起訴書所載

關於由被告劉〇〇指示之部分。受評鑑法官詢問被告

鄧〇〇就是否羈押有何意見後，旋即向被告鄧〇〇表

示：「你要去幫劉〇〇，你除了跟劉〇〇講之外還有跟

誰講？」，被告鄧〇〇稱沒有等語後，受評鑑法官又向

被告鄧〇〇表示：「我說你有跟誰講啦？為什麼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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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都說你是金主，你憑什麼身分當金主啊？一個月

五、六十萬，那我身上幾百萬，他不是把我封為什麼

皇上了，你跟誰講，為什麼大家稱你金主？」等語後，

即以「鄧〇〇雖坦承三、五、七的犯罪事實，惟矢口

否認犯罪事實六的部分，且就與起訴書所載之人是否

具有共犯關係一概否認，辯稱均為其個人行為，是要

報答劉〇〇幫助其弟解決賭債的事情，但是被告就其

金錢來源以及為何他人會稱其為金主、蔡董等，不符

其身分地位之稱呼，蔡董，不符其身分地位之稱呼，

未予否認，足認其與他被告具有一定的聯繫，且其犯

罪嫌疑重大，且所供之金錢來源反覆不一，有勾串證

人之虞」為由，當庭諭知羈押被告鄧〇〇，並禁止接

見通信。經被告鄧〇〇表示是否可以給予機會後，受

評鑑法官即稱：「我幫你查完你那些金錢之後，我就會

考慮讓你出去了，我看你是講真的還假的，或者你假

如想要好好講的話，你就跟你的律師講。」，被告鄧〇

〇與其辯護人討論後，由其辯護人代向受評鑑法官表

示有意見要表示後，受評鑑法官又稱：「簡單，很簡單

我可以跟你講，你沒有前科，你只能拼酌減，你這種

的供述你想要酌減嗎？聽不懂喔？叫辯護人好好去

跟你討論好了。」、「很簡單就錢怎麼來的就是這樣交

代之後，我就不用去查了，我現在就是要查錢，你剛

剛講的那些難道我就全部相信嗎？我一定會叫那個

什麼去查的啊，好，那個，我不會把你押太久啦，查

完之後我就把你放出來了，啊你羈押通知誰？」等語。

被告鄧〇〇當庭表示不要羈押啦等語後，受評鑑法官

即稱：「老實講啦，你應該是從偵查一直羈押到現在，

跟江〇〇還慘啦，你運氣好，那檢察官沒有注意到把

你放走了，懂嗎？江〇〇全部都講出來了誒，你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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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你沒有什麼錢你居然是當成金主到外面發錢，你

講這些我可以不用查嗎？我們會馬上叫警察去那什

麼，去訪問你那些兄弟姊妹啦，訪問完之後啊，會再

把你提出來然後再確認內容啦，這樣瞭解嗎？」，被告

鄧〇〇聽聞後即稱要與辯護人討論，其等討論之後，

被告鄧〇〇即表示其承認，受評鑑法官旋即訊問鄧〇

〇：「錢怎麼來的？你假如那個什麼講出來之後就對

你有幫助，錢誰給你的？」，被告鄧〇〇稱係劉〇〇後，

受評鑑法官即稱：「劉〇〇嘛。」，並就被告劉〇〇交

付款項之次數、對象為何等事項訊問被告鄧〇〇之後，

即以：「經詢問被告後，被告雖坦承金錢來源是來自於

劉〇〇而非自己父親所留或香奠儀的錢，但是本件仍

有查訪之必要，而具有羈押之原因，但查其兄弟姐妹

之事，並無羈押必要，爰令被告不得與其兄弟姊妹在

警員訪查前，與其兄弟姊妹接觸」為由，當庭撤銷原

羈押裁定，並諭知不予羈押。 

（二）受評鑑法官於104年7月20日對被告劉〇〇行準備程序

時，被告劉〇〇坦承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二、四、五

等涉嫌投票行賄部分犯行，然稱均係個人行為，與被

告劉〇〇全然無涉。受評鑑法官向被告劉〇〇稱：「我

說實在的，我覺得你是老人家了，身體也不好我是想

讓你出去啦，是劉〇〇，檢察官是聲請傳劉〇〇，啊

你在這裡講的話可以跟你講檢察官一定會再對你的

部分再聲請傳，你想這有可能嗎？」、「你講的這種程

序有問題啊，懂意思嗎？怎麼變成是在車上咧？他車

上已經有10萬塊了，沒有人，為什麼人沒有確定之下

劉〇〇會給他10萬塊嗎？」、「我看你的意思好像就是

一定要到鄧〇〇說得更明確一點之後，你才有可能講

實話就是了。」等語後，被告劉〇〇稱其不知被告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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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〇與鄧〇〇間怎麼講云云，受評鑑法官即稱：「你聽

不懂我的話我要放人都很難你知道嗎，你這種回答的

話我們3個人去評議說要放你都很困難，懂意思嗎？

這怎麼放人？」、「先把你叫過來看你有沒有機會放，

講這樣子還是在那邊掩飾，還聽不懂我的話。」、「這

些全部都是你們演出來的，懂意思嗎？就是在保護劉

〇〇的，鄧〇〇都講這麼明了，你想鄧〇〇會，那什

麼啊劉〇〇還會那麼無辜嗎？他很難逃過去啦，所以

我要跟你講的是你們顧好自己比較重要啦。」、「我可

以跟你講你老人家我真的是想要放你而已啦，劉〇〇

跟劉〇〇也是有很多問題，可是我覺得，你們是兄弟

而已啦，重點不在你們啦，所以我他們雖然有很多東

西我也覺得應該繼續押，可是我也覺得啦，兄弟本來

有時候也是難為，所以還是放人了啦，你看我那裁定，

他們講的還是有很多出入誒，可我沒有去調查，我也

是讓他們放走了啊，所以我給你機會你應該是把握機

會吧。」、「所以你願意講了喔？」，被告劉〇〇之後即

改稱其與被告劉〇〇、鄧〇〇係有討論，但關於被告

劉〇〇將款項交予被告鄧〇〇部分確實沒有看到，但

被告劉〇〇有要其與被告鄧〇〇前去胡〇〇家中等

語後，受評鑑法官即表示關於被告劉〇〇聲請部分這

幾天會裁定，被告劉〇〇並當庭表示其身體不好，請

同情老人家，早一點給其交保出去等語，受評鑑法官

即稱其明天就會裁了等語。 

（三）受評鑑法官於105年5月9日就被告劉〇〇部分行準備

程序時，經當庭勘驗前揭訊問同案被告劉〇〇之開庭

錄音內容後，受評鑑法官表示：「我老實講劉〇〇今天

還是在這邊我還是會這樣跟他講，因為我覺得他是老

人家就這樣子了，我覺得他沒有必要在，為了這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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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這種東西留在裡面就這樣子，在這裡，你要不要再

調一次錄音帶回去聽，我還是這樣子講，懂我的意思

嗎？」等語。 

二、案經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下稱請求人）依法

官法第35條第1項第4款規定，具狀於107年6月28日向本

會請求個案評鑑。 

    理    由 

壹、受評鑑法官之陳述意見 

    受評鑑法官分別於107年10月31日提出意見書、同年11

月2日到會言詞陳述意見及同年12月3日提出意見陳述

狀，略以： 

一、 按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

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

定有明文。系爭案件之被告鄧〇〇、劉〇〇就同案被告

劉〇〇之犯行，固是具有證人身分，然渠等就與被告劉

〇〇共同行賄被告胡〇〇之犯行，亦具有被告身分，受

評鑑法官就渠等有利及不利情形，依上開客觀性義務，

自應一律注意。 

二、 請求人或因不具有公務員身分，不知受評鑑法官負有上

開客觀性義務，僅關注受評鑑法官闡明不利被告劉〇〇

部分，無視受評鑑法官闡明有利被告鄧〇〇、劉〇〇之

過程，及在預見渠等可能翻供、串證下刻意將渠等釋放

之結果，逕認受評鑑法官有違法官法第30條第2項第2、

5、7款等規定，請求對受評鑑法官進行個案評鑑，是否

有理由，請貴會審酌。 

三、 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中不僅需與檢察官確認起訴事實

及證據，於被告否認犯罪時，亦須訊問否認理由及有何

證據可佐，在踐行此一程序時，難免會公開部分事實之

心證，然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中公開一定心證，因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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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合法調查，當非終局認定之事實，僅是為確定日後審

理時所需調查之證據，實難謂受命法官就事實之存否已

有定見而無法更易。蓋訴訟程序為一浮動程序，在未調

查證據、評議前，受命法官主觀上所認定之事實均處於

浮動中；反之，其於準備程序中公開浮動之心證，有可

能達成聚集及彙整訴訟資料之目的。 

四、 系爭案件之被告鄧〇〇固坦承有出資幫被告劉〇〇買

票之情，到庭辯稱因被告劉〇〇對其有恩而以繼承所得

金錢幫劉〇〇買票云云，然其經濟狀況不佳卻擔任金主

交付賄款，與常情有違且前後供述不一，為避免其與其

他繼承人串證，經受評鑑法官當庭諭知羈押禁見，被告

鄧〇〇擔心羈押禁見及對其兄弟姊妹調查，乃改稱行賄

款項係被告劉〇〇所交付云云，受評鑑法官固知悉被告

鄧〇〇日後仍有可能翻供、串證之可能，然於已無羈押

原因下，當庭撤銷羈押。至被告劉〇〇部分，受評鑑法

官依卷證資料告知渠否認部分犯行及維護劉〇〇之情，

對其不利，考量其年事已高、又有糖尿病、高血壓等疾

病，是否供出詳情方有利於其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被

告劉〇〇為停止羈押乃坦承犯行並供出賄款為被告劉

〇〇所交付，受評鑑法官即與庭員討論後裁定許其具保

停止羈押。 

五、 受評鑑法官於準備程序中公開一定心證，有時會使當事

人或辯護人誤會法官已有心證，然為避免當事人聲請客

觀上欠缺關聯性、必要性或可能性之證據，受評鑑法官

均會適度公開心證，使當事人及辯護人得就受評鑑法官

之證據評價表示意見，且在被告知悉受評鑑法官之證據

評價後，若無法提出有利之證據，受評鑑法官亦會訊問

是否考慮認罪，真實面對自己過錯，賠償告訴人損害，

早日脫離訟累，去過應過之人生。受評鑑法官自中壢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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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庭改派至刑事庭後，即採此一作法，甚至於106年9月

派至案件極多之刑事審查庭，亦是不厭其煩採取此一作

法，努力解決紛爭，令當事人得以脫離訴訟、解決問題，

亦減少案件量。基於上開理想，受評鑑法官對被告鄧〇

〇、劉〇〇進行準備程序時，固有如評鑑請求書所載公

開不利於被告劉〇〇之心證，惟目的僅是使被告鄧〇〇、

劉〇〇知悉已有許多不利於被告劉〇〇之證據存在，使

渠等明瞭就涉犯投票行賄罪之部分既已坦承不諱，實不

應為維護被告劉〇〇而為與卷證資料不符之供詞，致須

調查渠等維護之詞是否為真及避免渠等串證而需羈押

禁見，因而受到極為不利之處分，受評鑑法官公開不利

於被告劉〇〇之心證，並非終局認定被告劉〇〇為有罪。 

六、 請求人就法官於調查證據、評議前之心證處於浮動狀態，

且於準備程序公開心證亦具有聚集及彙整訴訟資料目

的等情，或許認知有誤，僅因受評鑑法官於準備程序闡

明不利被告劉〇〇證據，即遽認受評鑑法官已顯露對被

告劉〇〇有罪之心證，且認受評鑑法官有違刑事訴訟法

第273條規定，是否有理由，請貴會審酌。 

貳、本會判斷 

一、程序方面 

（一）按法官法第36條規定：「法官個案評鑑之請求，應於2

年內為之。前項期間，無涉法官承辦個案者，自受評

鑑事實終了之日起算，牽涉法官承辦個案者，自該案

件辦理終結之日起算。但第30條第2項第1款情形自裁

判確定或滿6年時起算」。本件請求人主張受評鑑法官

承辦系爭事件，有法官法第30條第2項第2款、第5款及

第7款所定應付個案評鑑情事，是本件請求評鑑事實

與受評鑑法官承辦個案相關，依法官法第36條第2項

規定，請求人請求個案評鑑之期間應自「該案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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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結之日」起算。所謂案件辦理終結之日，依法官法

第36條第2項及第41條第6項規定之立法意旨，除考量

及時取得事證俾利調查之實際需要，以促使儘早提出

評鑑之請求外，亦在維護法官承辦個案，而於辦理終

結前不受評鑑請求之干擾，同時顧及當事人請求法官

個案評鑑有受不利判決之虞。諸如民刑事案件之審判、

民事事件因和解、撤回之情形，應以該案件之宣判日、

和解筆錄作成、或宣示撤回之日為準。惟如案件未經

受評鑑法官辦理終結而改分由其他法官審理時，本會

曾以104年度評字第10號決議認為應以「轉送分案改

由其他法官辦理之日」作為案件辦理終結之日。 

（二）經查，系爭案件關於被告劉〇〇部分業經桃園地院以

「105年度聲字第〇號」裁定受評鑑法官應予迴避確

定在案，並於105年9月8日改分案號為「105年度選訴

字第〇號」，嗣於106年12月20日結案，有卷內桃園地

院107年7月16日桃院豪人字第1070101298號函（見本

會卷一第51頁）可稽，另共同被告鄧〇〇及劉〇〇部

分則經受評鑑法官於106年1月25日審結，此有桃園地

院104年度選訴字第〇號刑事判決可稽(見本會卷一

第179至204頁)。是依前開說明，受評鑑法官承辦系爭

案件終結之日，應分別為105年9月8日(被告劉〇〇部

分)、106年1月25日(被告鄧〇〇及劉〇〇部分)，故請

求人於107年6月28日提出評鑑請求書請求對受評鑑

法官進行個案評鑑，尚未逾法官法第36條第1項所規

定之2年請求期間，合先敘明。 

二、實體方面 

（一）請求人主張受評鑑法官擔任系爭案件受命法官時，先  

後於 104 年 7 月 13 日、同年月 20 日及 105年 5 月 9

日，分別對被告鄧〇〇、劉〇〇及劉〇〇進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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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期日時，與被告鄧〇〇、劉〇〇及劉〇〇有為

前揭事實一之(一)、(二)、(三)所示各對話內容；其

中被告鄧〇〇部分，受評鑑法官於 104 年 7 月 13 日

準備程序調查訊問被告鄧〇〇關於涉犯起訴書投票

行賄罪嫌之金錢來源後，諭知：「被告鄧〇〇雖坦承

(起訴書)三、五、七的犯罪事實，惟矢口否認犯罪事

實六部分，且就與起訴書所載之人是否具有共犯關係

一概否認，辯稱因為其個人行為，是要報答劉〇〇幫

助其弟解決賭債之事，但是被告鄧〇〇就其金錢來源

及為何他人會稱其為金主、蔡董等，不符其身分地位

之稱呼未予否認，足認其與他被告具有一定的聯繫，

且其犯罪行為重大，且所供之金錢來源反覆不一，有

勾串證人之虞為由，具有羈押之原因，且審酌其起訴

書所載之九個犯罪事實涉犯三、五、六、七共四個，

涉案之深，不亞於其他劉〇〇之兄弟，具有羈押之必

要，應予羈押且禁止其接見通信，如不服本裁定，得

於收受押票後五日內向本院聲請撤銷或變更。」(見本

會卷一第 139 頁反面)。嗣被告鄧〇〇表示願意承認

其金錢來源為劉〇〇交付，並說明劉〇〇交付金錢之

次數及方式，被告鄧〇〇之辯護人表示被告鄧〇〇坦

承金錢來源，請不要羈押。受評鑑法官乃諭知：「經訊

問被告後，被告雖供承金錢來源是來自於劉〇〇而非

其父親所留或香奠儀的錢，但本件仍有查訪之必要，

而且有羈押之原因，但是就訪查其兄弟姊妹之事，並

無羈押被告之必要，是原羈押裁定撤銷，改命被告不

得與其兄弟姊妹聯繫有關於父親所留財產及香奠儀

金錢之流向。」等語(見本會卷一第 139 頁反面至第

141 頁)。另被告劉〇〇則是於 104 年 7 月 22 日經合

議庭裁定准其具保新臺幣（下同）50萬元後停止羈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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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會卷一第 146頁)。嗣被告劉〇〇聲請受評鑑法

官就其被訴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之審理，

應予迴避。經桃園地院以 105年度聲字第〇號裁定受

評鑑法官應予迴避確定(見本會卷一第 9頁)。受評鑑

法官遭被告劉〇〇聲請迴避確定後，曾接受媒體記者

採訪，據報載受評鑑法官表示：「尊重合議庭裁定，但

絕無以交保和威脅押人方式取供，也沒有已為有罪心

證認定，審理過程中的陳述都有錄音，聲請人(指被告

劉〇〇)只擷取片段、斷章取義。」等語(本會卷一第

32 頁)，以上各情為受評鑑法官所不爭執，復經本會

調取前開各案件電子卷證(本會卷一第 52 頁至第 244

頁)，以及受評鑑法官於 104年 7月 13日、同年月 20

日及 105 年 5 月 9 日之系爭案件準備期日開庭錄音，

並經全體委員勘驗錄音光碟內容後查明屬實，有本會

勘驗錄音譯文附卷可佐(本會卷一第 245 頁至第 250

頁)，堪以認定。 

（二）按「法官執行職務時，應保持公正、客觀、中立，不

得有損及人民對於司法信賴之行為。」、「法官開庭前

應充分準備，開庭時應客觀、公正、中立、耐心、有

禮聽審，維護當事人、關係人訴訟上權利或辯護權。

法官應維持法庭莊嚴及秩序，不得對在庭之人辱罵、

無理之責備或有其他損其尊嚴之行為。」，法官倫理規

範第 3 條及第 12 條第 1、2 項分別定有明文。「法官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付個案評鑑：…五、嚴重

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情節重大。…七、違

反法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5款及第 7款亦有明文。是法官執行職務如有前

揭規定所示各情事者，應付個案評鑑。 

（三）茲就請求人指摘受評鑑法官之違失事項分別判斷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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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次： 

    1、按刑事訴訟法原採職權主義，以被告為證據方法之一，

而為法院調查之對象。依92年2月6日修正前刑事訴訟

法第287條之規定，「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後，審判長

應就被訴事實訊問被告。」故訊問被告係在檢察官陳

述起訴要旨後，審判長調查證據之前。修正後之刑事

訴訟法，為加強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色彩，建構以當事

人間攻擊、防禦為主軸之公平法院，乃調整審判期日

進行之順序，刑事訴訟法第287條，修正為「檢察官陳

述起訴要旨後，審判長應告知被告第九十五條規定之

事項。」，立法理由為「為加強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色

彩，審判程序之進行應由當事人扮演積極主動之角色，

而以當事人間之攻擊、防禦為主軸，現行條文規定檢

察官陳述起訴要旨後，審判長即應就被訴事實訊問被

告，與前開修法精神不合，且與交互詰問之訴訟程序

進行亦有扞格之處，是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後，審判

長就被訴事實訊問被告之次序應予調整。」，並於同

法第288條第3項規定：「除簡式審判程序案件外，審

判長就被告被訴事實為訊問者，應於調查證據程序之

最後行之。」，以符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修法精

神。此觀第288條規定於92年2月6日修正之立法理由

載明：「一、本法修正後，有關訴訟程序之進行，以

採當事人間互為攻擊、防禦之型態為基本原則，法院

不立於絕對主導之地位，亦即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

退居於補充、輔助之性質。….三、為避免法官於調查

證據之始，即對被告形成先入為主之偏見，且助於導

正偵審實務過度偏重被告自白之傾向，並於理念上符

合無罪推定原則，爰於本條增訂第三項，要求審判長

就被告被訴事實為訊問者，原則上應於調查證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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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後行之。至於適用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因審判

長須先訊問被告以確認其對於被訴事實是否為有罪

之陳述，乃能決定調查證據之方式，故於第三項併設

除外之規定，以避免適用時發生扞格。」。而刑事訴

訟既係採直接、言詞並集中審理主義，審判之法官原

則上須在公判庭上直接聽取訴訟兩造當事人所為攻

擊、防禦之言詞、舉止，以獲得心證，但為期審判順

利起見，例外得先以庭員一人為受命法官，於審判之

前，進行準備程序，處理審判前之預備事項（刑事訴

訟法第273條規定及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

事項第136點內容參照），因此，合議庭之受命法官於

行準備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2款規定

訊問被告、代理人及辯護人對於檢察官起訴事實是否

為認罪之答辯後，經由起訴及答辯意旨之提出，而使

案件及證據重要爭點浮現，此時再加以整理，當有助

於案情之釐清，故於該條項第3款規定為案件及證據

重要爭點之整理。於審判實務上，此項事實上重要爭

點之整理，由法院或受命法官於訊問被告、代理人及

辯護人是否為認罪之答辯後，斟酌案內已存在之供述

事實為彙整；或先由控、辯雙方各自提出，再由法院

或受命法官於訊問雙方意見後，逐一過濾，俾異中求

同；最後整理出準備程序筆錄所常見之兩造爭執及不

爭執之事項，俾憑決定審判期日調查證據之範圍、次

序及方法。因此，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所為整理事實

上之重要爭點，固為案件重要事項之處理，但應僅止

於對案內客觀存在之供述事實為條列式之呈現。原則

上受命法官不得就被訴犯罪事實訊問被告，以免對被

告形成偏見，而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2、次按刑事訴訟為確定國家具體的刑罰權之程序，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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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體真實，使刑罰權得以正確行使。法院為實現實

體正義，不可忽略遵行正當法律程序，此觀憲法第8條

第1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由法院依法

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及同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

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

公平審判之權利，參見司法院釋字第512號解釋理由

書）即明。又訊問被告應出以懇切之態度，不得用強

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正之方法，

刑事訴訟法第98條定有明文。而刑事保全程序設有羈

押制度，衡諸實際，羈押係拘束刑事被告之身體自由，

並押置於一定處所，致與家庭、社會及職業生活隔離，

非特於心理上造成嚴重打擊，對名譽、信用等人格權

之影響亦甚重大，乃干預身體自由最大之強制處分，

自僅能作為保全程序之最後手段，允宜慎重從事。法

院應居於客觀、超然及公平之立場，依正當法律程序，

經由法庭審理辯論形成心證，而為公正裁判，以確保

被告受憲法保障公平審判之權利。 

   3、再者，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在同一訴訟程序中， 

      兼具被告及互為證人之身分，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    

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

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

實之判斷依據。此觀刑事訴訟法於 92 年 2 月 6 日增

訂第 287 條之 2 規定：「法院就被告本人之案件調查

共同被告時，該共同被告準用有關人證之規定。」，及

司法院釋字第 582號解釋理由書即明。 

  4、經查： 

   (1)被告鄧〇〇前於104年1月6日經檢察官向桃園地院聲

請羈押，經桃園地院訊問後，因認被告鄧〇〇就涉犯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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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犯罪嫌疑重大，復有勾串共犯之虞之羈押原因，並

有羈押之必要性，而於104年1月6日裁定羈押被告鄧

〇〇並禁止接見通信在案。嗣於104年3月3日檢察官

聲請就被告鄧〇〇具保停止羈押，經桃園地院於104

年3月4日以104年度偵聲字第〇號裁定，准予鄧〇〇

於提出10萬元後予以具保停止羈押，鄧〇〇並於該日

具保後出所。受評鑑法官嗣於104年4月17日就系爭案

件行準備程序，被告鄧〇〇表示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

所載之犯罪事實三、五、七之投票行賄部份均坦承犯

行，然就起訴書所指稱其與被告劉〇〇共同犯罪部分，

則予以否認，被告鄧〇〇之選任辯護人於該次庭期表

示因有部分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尚未閱卷，故相關

之證據能力暨本案所欲調查之證據，請待其閱卷後再

表示意見。受評鑑法官改期於104年7月13日再就被告

鄧〇〇行準備程序時，乃與鄧〇〇間有為前開事實一

之(一)所示之對話、訊問內容。依該筆錄內容，可知

受評鑑法官於此準備程序期日係先行訊問被告鄧〇

〇，其行賄之金錢來源為何，經被告鄧〇〇表示係其

父過世後遺留之現金及所收奠儀，用以支付父親喪葬

費用後之所剩餘款，斯時鄧〇〇已坦承起訴書所載之

犯罪事實三、五、七部分之投票行賄犯行，惟就起訴

書所載其係經由被告劉〇〇所指示之部分犯罪事實，

則予以否認。嗣被告鄧〇〇、辯護人及檢察官均就被

告鄧〇〇所涉之犯行及審判期日所欲調查之證據表

示意見後，受評鑑法官旋即詢問被告鄧〇〇就是否羈

押乙事有何意見，經被告鄧〇〇請求不要羈押後，受

評鑑法官乃訊問被告鄧〇〇「你要去幫劉〇〇，你除

了跟劉〇〇講之外還有跟誰講？」，經被告鄧〇〇回

答沒有等語後，受評鑑法官又稱「我說你有跟誰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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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所有的人都說你是金主，你憑什麼身分當金主

啊？一個月五、六十萬，那我身上幾百萬，他不是把

我封為什麼皇上了，你跟誰講，為什麼大家稱你金

主？」等語後，即以「鄧〇〇雖坦承三、五、七的犯

罪事實，惟矢口否認犯罪事實六的部分，且就與起訴

書所載之人是否具有共犯關係一概否認，辯稱均為其

個人行為，是要報答劉〇〇幫助其弟解決賭債的事情，

但是被告就其金錢來源以及為何他人會稱其為金主、

蔡董等，不符其身分地位之稱呼未予否認，足認其與

他被告具有一定的聯繫，且其犯罪行為重大，且所供

之金錢來源反覆不一，有勾串證人之虞，具有羈押之

原因，且審酌其起訴書所載之九個犯罪事實涉犯三、

五、六、七共四個，涉案之深，不亞於其他劉〇〇之

兄弟，具有羈押之必要。」為由，當庭諭知羈押被告

鄧〇〇，並禁止接見通信。嗣經鄧〇〇表示是否可以

給予機會後，受評鑑法官即稱：「我幫你查完你那些

金錢之後，我就會考慮讓你出去了，我看你是講真的

還假的，或者你假如想要要好好講的話，你就跟你的

律師講。」，被告鄧〇〇聽聞後即表示其要與辯護人

討論，嗣被告鄧〇〇之辯護人當庭與被告鄧〇〇討論

後，陳稱被告鄧〇〇有意見要表示後，受評鑑法官又

稱：「簡單，很簡單我可以跟你講，你沒有前科，你

只能拼酌減，你這種的供述你想要酌減嗎？聽不懂喔？

叫辯護人好好去跟你討論好了。」，而被告鄧〇〇之

辯護人即向鄧〇〇表示：「法官的意思是說你講出實

話啦，那譬如說現在檢察官認為說是劉〇〇指使你的，

啊你把他講出來，可以減輕你的刑度，他現在就是要

押你啊，啊你現在有什麼話要補充的，有沒有其他要

補充的，關於法官問你的事情你要補充的，你現在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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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講。」等語後，受評鑑法官復稱：「很簡單就錢

怎麼來的就是這樣交代之後，我就不用去查了，我現

在就是要查錢，你剛剛講的那些難道我就全部相信嗎？

我一定會叫那個什麼去查的啊，好，那個，我不會把

你押太久啦，查完之後我就把你放出來了，啊你羈押

通知誰？」等語後，被告鄧〇〇即表示不要羈押啦等

語後，受評鑑法官再稱：「老實講啦，你應該是從偵

查一直羈押到現在，跟江〇〇還慘啦，你運氣好，那

檢察官沒有注意到把你放走了，懂嗎？江〇〇全部都

講出來了誒，你沒有辦法你沒有什麼錢你居然是當成

金主到外面發錢，你講這些我可以不用查嗎？我們會

馬上叫警察去那什麼，去訪問你那些兄弟姊妹啦，訪

問完之後啊，會再把你提出來然後再確認內容啦，這

樣瞭解嗎？」，被告鄧〇〇聽聞後即稱要與辯護人討

論，經被告鄧〇〇與辯護人討論後，鄧〇〇即表示其

承認，受評鑑法官聽聞後，旋即詢問：「錢怎麼來的？

你假如那個什麼講出來之後就對你有幫助，錢誰給你

的？」，鄧〇〇即稱係被告劉〇〇後，受評鑑法官即

稱：「劉〇〇嘛。」，進而詢問鄧〇〇，錢係在何處

交付的，鄧〇〇告知係在總部交付後，受評鑑法官嗣

詢問被告鄧〇〇相關被告劉〇〇交付款項之次數、對

象為何，旋即又以：「經詢問被告後，被告雖供承金

錢來源是來自於劉〇〇而非其自己、父親所留或香奠

儀的錢，但是本件仍有查訪之必要，而具有羈押之原

因，但查其兄弟姊妹之事，並無羈押必要，爰令被告

不得與其兄弟姊妹在在警員訪查前，與其兄弟姐妹接

觸。」為由，當庭諭知不予羈押，嗣經鄧〇〇表示，

是否可以不要因其之行為，而去打擾到其兄弟姐妹等

語後，受評鑑法官又稱：「這個很簡單就本來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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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本來就是一個那個幫忙的人，你們就老實講一講，

啊有酌減就酌減，就判一判，搞不好就可以緩刑，你

們在爭什麼？你覺得劉〇〇他這次可以安然脫身，然

後出來再幫你們嗎？可能嗎？這證據，證據不利他很

多誒，江〇〇，你是檢察官沒有注意到放你出來，所

以這讓檢察官有點後悔，因為你才是那個什麼涉案情

節比江〇〇還重的人。」等語，此有本會勘驗開庭錄

音譯文及桃園地院105年度聲字第〇號裁定可稽(本

會卷一第245頁至第247頁、第10頁至第11頁)。 

     (2)受評鑑法官於 104 年 7 月 20 日行準備程序時，提訊

在押中之被告劉〇〇(於 104 年 1 月 17 日偵查中羈

押，104年 3月 13日起訴後移審，仍繼續羈押，並自

104 年 6 月 13 日起經桃園地院裁定延押 2 個月中)，

其初係表示坦承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之犯罪事實

二、四、五等涉嫌投票行賄罪嫌部份，然前揭犯行均

屬個人之行為，而與被告劉〇〇全然無涉，故否認起

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其與被告劉〇〇係具有犯意聯

絡及行為分擔等節之事實。受評鑑法官旋即向劉〇〇

表示，同案被告鄧〇〇業已交代錢之來源等語，被告

劉〇〇乃當庭表示因其遭法院禁止接見、通信，故其

就此節不清楚後，受評鑑法官即提示被告鄧〇〇於準

備程序時，已有表示行賄之款項係被告劉〇〇所提供

之準備程序筆錄予劉〇〇辨識，受評鑑法官進而詢問

被告劉〇〇就此部分有何意見，被告劉〇〇仍表示其

就被告鄧〇〇所述並不知情後，受評鑑法官隨即為：

「我說實在的，我覺得你是老人家了，身體也不好，

我是想讓你出去啦，是劉〇〇，檢察官是聲請傳劉〇

〇，啊你在這裡講的話可以跟你講檢察官一定會再對

你的部分再聲請傳，你想這有可能嗎？」、「你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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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程序有問題啊，懂意思嗎？怎麼變是在車上咧？

他車上已經有 10 萬塊了，沒有人，為什麼人沒有確

定之下，劉〇〇會給他 10 萬塊嗎？怎麼可能在這到

目的地。」等語後，劉〇〇仍表示其不知被告鄧〇〇

帶多少錢等語後，受評鑑法官又稱：「那不然你的部

分我們再繼續審理好了，我本來是想說今天把你問完

之後，可能就讓你那個什麼，也讓你看鄧〇〇講了哪

些話了。所以我看你的意思好像就是一定要到鄧〇〇

說得更明確一點之後，你才有可能講實話就是了，你

這個流，這個流程在車上能確定說為什麼啊，有幾票，

啊為什麼兩個人要坐在車上，你們兩個人有什麼關係

嗎？莫名其妙坐在車上，你不是跟他不熟，為什麼他

坐你的車上，要往胡〇〇方向前進，你們兩個為什麼

忽然莫名其妙往胡〇〇那邊出發？為什麼？你講這

流程就是有問題嘛知道嗎？」等語，經劉〇〇再次陳

稱，其不知聲請人與鄧〇〇之間係怎麼講之語後，受

評鑑法官即稱：「你聽不懂我的話我要放人都很難你

知道嗎，你這種回答的話我們 3 個人去評議說要放你

都很困難，懂意思嗎？這怎麼放人？劉〇〇和那什麼

劉〇〇，算他們運氣好，沒有跟鄧〇〇扯上邊，你比

較倒楣你跟他扯上邊，所以先把你那個什麼，把你問，

先把你叫過來看你有沒有機會放，講這樣子還是在那

邊掩飾，還聽不懂我的話。」、「然後假如你要維護

劉〇〇很難啦，我可以跟你講，不容易啦，你顧好你

自己比較重要啦，不只鄧〇〇啦，陳〇〇啦、江〇〇

啦、歐〇〇啦，還有那些劉氏宗族的人啦，維護他們

沒那麼容易了啦，懂意思嗎？我覺得你們這些兄弟本

來就是幫他而已，押也押夠了，押了六、七個月了，

檢察官有聲請劉〇〇作證人，對啊，我們定 8月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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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審理啊，我看你的部分可能 8月 4號也繼續審理，

我們的做法就是問完之後才有機會放人，懂意思嗎？

才不會出去串證，啊劉〇〇跟那個什麼劉〇〇就是因

為他們沒有那個什麼跟鄧〇〇沒有關係，所以我們才

放他走的，可是你很不幸，你跟鄧〇〇一起去找胡〇

〇，胡〇〇講的就是，這個就是劉〇〇金主來支持劉

〇〇的，錢拿出來了，可是他根本不是金主，他根本，

他不是他不叫蔡董，他叫蔡頭，有機會你叫律師拿給

你看。」、「這些全部都是你們演出來的，懂意思嗎？

就是在保護劉〇〇的，鄧〇〇都講這麼明了，你想鄧

〇〇會，那什麼啊劉〇〇還會那麼無辜嗎？他很難逃

過去啦，所以我要跟你講的是你顧好自己比較重要啦，

這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沒有前科，有酌減機會，

就有緩刑機會，沒有酌減就三年起跳，那你既然跟鄧

〇〇扯上關係了，為什麼我們不放你，就是因為你跟

鄧〇〇去胡〇〇那邊講的那些話，啊鄧〇〇講的又跟

你不一樣，那檢察官一定會把你傳過來，把鄧〇〇傳

過來作證，證明你講的就是謊話，懂意思嗎？還聽不

懂我的話，給你機會你把他聽懂。」；被告劉〇〇聽

聞後即稱：「我以為鄧〇〇有問劉〇〇說那個有幾票。」

乙語後，受評鑑法官即再訊問劉〇〇：「所以你願不

願意講，你假如願意講，那我就好好幫你作完筆錄，

懂意思嗎？」，經被告劉〇〇表示其願意後，受評鑑

法官表示：「莫名其妙我假如給你 10 萬塊你會怕怕

的，你也會怕怕的吧？你又不相信我，又不認識我，

啊胡〇〇也不認識鄧〇〇，沒有因為你和劉〇〇的話，

他敢收嗎？沒有劉他跟劉〇〇講的是 100 票，莫名其

妙會有人拿個 10 萬塊嗎？那麼那麼有默契，都這些

都一定都套好的嘛，啊鄧〇〇都講的那麼明白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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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覺得你要。」、「你還願意，你還不願意供出實

情，供出實情，你好好想一想，你要繼續再調查下去，

還是講出來？」，之後劉〇〇即稱：「對不起法官對

不起。」乙語，受評鑑法官遂向劉〇〇表示：「我跟

你講你不用對不起我，我可以跟你講你老人家我真的

是想要放你而已啦，劉〇〇跟劉〇〇也是有很多問題，

可是我覺得，你們是兄弟而已啦，重點不在你們啦，

所以我他們雖然有很多東西我也覺得應該繼續押，可

是我也覺得啦，兄弟有時候也是難為，所以還是放人

了啦，你看我那裁定，他們講的還是有很多出入誒，

可我沒有去調查，我也是讓他放走了啊，所以我給你

機會你應該是把握機會吧，你怎麼會，你怎麼會，證

據這麼多了，你講的又是跟常理不合，檢察官一定會

再調查下去的嘛，所以你願意講了喔？」，被告劉〇

〇遂稱其與被告劉〇〇、鄧〇〇係有討論，但關於被

告劉〇〇將款項交予被告鄧〇〇部分，其確實沒有看

到，但被告劉〇〇有要其與被告鄧〇〇前去胡〇〇家

中等語後，受評鑑法官即表示，關於被告劉〇〇聲請

(停止羈押)部分這幾天會裁定，劉〇〇當庭表示其身

體不好，請同情老人家，早一點給其交保出去等語後，

受評鑑法官即稱明天就會裁了等語。嗣系爭案件合議

庭於 104年 7月 22日裁定准許被告劉〇〇具保 50萬

元後，停止羈押。以上事實經本會核閱系爭案件卷證、

桃園地院 104 年度聲字第〇號、〇號、第〇號、105

年度聲字第〇號裁定及勘驗 104 年 7 月 20 日準備程

序開庭錄音光碟查明無誤。 

    (3)本會審酌受評鑑法官為系爭案件之受命法官，於系爭 

案件尚在準備程序，還未進行相關審理調查證據之程

序時，被告鄧〇〇係自行遵期到庭應訊（其經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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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桃園地院准予具保停止羈押後，於系爭案件104

年4月17日及7月13日行準備程序期日均有如期到庭），

並坦承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三、五、七部分事實，矢

口否認起訴書所示犯罪事實六部分時，竟以當庭羈押

之方式，要求對被告劉〇〇所涉犯嫌具有證人身分性

質之共同被告鄧〇〇應供出共同被告劉〇〇指示並

提供金錢來源之犯罪事實，嗣被告鄧〇〇表示願意供

出被告劉〇〇指示並提供金錢來源之細節後，受評鑑

法官隨即當庭撤銷羈押處分；另就被告劉〇〇坦承自

己犯行後，但否認與劉〇〇與鄧〇〇間有共同犯罪之

情，受評鑑法官乃向就被告劉〇〇所涉犯嫌同具證人

性質之共同被告劉〇〇曉示前開事實一(二)之話語，

意指被告劉〇〇若仍不講實話，不願供出共同被告劉

〇〇之犯行，則很難釋放被告劉〇〇(指准予具保停

止羈押)，則受評鑑法官前開於準備程序期日訊問被

告鄧〇〇、劉〇〇如事實一(一)、(二)對話內容，屢

次向被告鄧〇〇及劉〇〇表示：「劉〇〇逃不過」、

「不要再維護劉〇〇」、「這都是演出來要保護劉〇

〇」等語，足認其係以預斷並顯露被告劉〇〇與被告

鄧〇〇及劉〇〇共同犯罪之心證，並以當庭羈押被告

鄧〇〇或准予在押被告劉〇〇具保停止羈押之條件

為手段，要求被告鄧〇〇、劉〇〇應配合供出其等均

係由被告劉〇〇指示並提供行賄金錢來源之犯罪情

節，受評鑑法官所為顯非處理前揭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第1項所列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中應處理之事項，

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滋生受評鑑法官係以脅迫押人

(被告鄧〇〇部分)或利誘准予具保停止羈押(被告劉

〇〇部分)等不正方式取供之聯想(刑事訴訟法第98

條規定參照)，且依據受評鑑法官到會陳述內容，足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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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審理案件有混淆審檢分立之虞，忽視被告鄧〇〇及

劉〇〇就共同被告劉〇〇涉犯罪嫌部分係共同被告

兼具證人之身分(刑事訴訟法第287條之2規定參照)，

受命法官行準備程序時，不應從事實質之證據調查

(就被告陳述之意見，包括否認、辯解，尚不得進一步

調查訊問為何與先前供述、人證、物證或卷證資料不

符)，以免破壞直接審理原則與言詞審理原則。綜上，

足認受評鑑法官於104年7月13日對被告鄧〇〇及同

年月20日對被告劉〇〇行準備程序，其辦案程序與刑

事訴訟法第95條、第98條、第273條及第287條之2等規

定有悖，並有牴觸法官倫理規範第3條及第12條等規

定之違失，侵害被告鄧〇〇及劉〇〇之權益，情節重

大。 

  (4)受評鑑法官於105年5月9日對被告劉〇〇行準備程序

時，被告劉〇〇之辯護人以被告劉〇〇於104年7月20

日準備程序期日所為不利於被告劉〇〇之指訴，恐係

受評鑑法官對被告劉〇〇曉示如前開事實一之(二)

話語影響為由，聲請勘驗104年7月20日開庭錄音內容

後，受評鑑法官表示：「我老實講劉〇〇今天還是在這

邊我還是會這樣跟他講，因為我覺得他是老人家就這

樣子了，我覺得他沒有必要在，為了這種作證這種東

西留在裡面就這樣子，在這裡，你要不要再調一次錄

音帶回去聽，我還是這樣子講，懂我的意思嗎？」等

語，揆諸前開說明及規定，受評鑑法官於系爭案件準

備程序，即為上開發言內容，客觀上實令人產生受評

鑑法官已顯露出被告劉〇〇於系爭案件應為有罪判

決之疑慮，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規定所揭櫫

之無罪推定原則，不當侵害被告劉〇〇受憲法保障公

平審判之權利，且系爭案件嗣經被告劉〇〇聲請受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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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法官應予迴避，亦經桃園地院以105年度聲字第〇

號裁定准許確定在案，益證受評鑑法官於105年5月9

日準備程序期日所為前揭言語，確實造成當事人心生

受評鑑法官執行職務恐有偏頗可能之懷疑，其所為自

有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4條、法官倫理規範第3條及第

12條等規定，並損及當事人權益暨對司法之信賴度，

情節重大。 

   (5)受評鑑法官雖以：其為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

依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規定就被告鄧〇〇及劉〇

〇有利及不利情形，應一律注意並告知被告；且於準

備程序公開不利於被告劉〇〇之浮動心證，亦具有聚

集及彙整訴訟資料的目的，尚非終局認定被告劉〇〇

有罪等情置辯。惟查，系爭案件之被告鄧〇〇有無羈

押之必要，及被告劉〇〇羈押後之原因是否仍然存在，

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應否延長羈押，核屬事實認定

之問題，法院自可依法斟酌具體個案情節裁量決定之，

及提示卷證曉諭被告辯解或辯明，本會固應予以尊重。

然受評鑑法官於系爭案件準備程序期日，合議庭尚未

進行調查證據及審理時，受評鑑法官即以預立被告劉

〇〇有罪之心證，訊問被告鄧〇〇、劉〇〇，曉諭渠

等不應再維護被告劉〇〇，應據實供出係受被告劉〇

〇指示，並由劉〇〇提供金錢來源而共同涉犯投票行

賄罪等情，兼以當庭羈押被告鄧〇〇，或是否准予被

告劉〇〇具保停止羈押為手段，並於被告鄧〇〇尚未

供出被告劉〇〇時，諭知當庭羈押，嗣被告鄧〇〇表

示願意供出被告劉〇〇之涉案事實後，隨即撤銷羈押

處分；另於被告劉〇〇否認被告劉〇〇參與犯行時，

向其表示：講這樣子，要放你(指被告劉〇〇)很困難；

劉〇〇很難逃過去啦，顧好自己比較重要啦，你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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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我真的是想要放你而已等語，嗣被告劉〇〇改稱被

告劉〇〇有共同涉案後，合議庭即裁定准予被告劉〇

〇具保停止羈押。是依上開歷程，可見受評鑑法官於

準備程序中應已認定被告劉〇〇有罪，非僅為浮動之

心證而已，其進而公開不利於被告劉〇〇之心證，並

以此要求被告鄧〇〇及劉〇〇應配合供出被告劉〇

〇共同涉犯投票行賄罪嫌之犯罪情節，否則將當庭羈

押被告鄧〇〇或無法釋放被告劉〇〇，嗣於被告鄧〇

〇、劉〇〇供出被告劉〇〇之後，受評鑑法官隨即撤

銷對被告鄧〇〇之羈押處分，合議庭亦裁定准許被告

劉〇〇具保停止羈押，自易使人聯想受評鑑法官有押

人取供之不當行為。是受評鑑法官此部分辯解無足可

採，本會尚難為其有利之認定。 

  (6）至於請求人所指受評鑑法官於上開迴避裁定確定後， 

接受媒體採訪時，據報載受評鑑法官表示：「尊重合議

庭裁定，但絕無以交保和威脅押人方式取供，也沒有

已為有罪心證認定，審理過程中的陳述都有錄音，聲

請人(指被告劉〇〇)只擷取片段、斷章取義。」等語，

固有報導一則可參(本會卷一第 32 頁)，惟本會審酌

受評鑑法官上開發言內容，是在系爭案件迴避裁定確

定後之個人意見表述，核其內容尚不構成個案評鑑之

事由，附此敘明。 

  參、綜上所述，受評鑑法官如前開事實一之(一)、(二)、

(三)項所示之違失行為已構成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

第 5款「嚴重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情節重

大」及第 7款「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之應

付個案評鑑事由，本會認請求成立。又依法官法第 39 

條第 1項規定：「法官評鑑委員會認法官有第 30 條第 

2 項各款所列情事之一，得為下列決議：一、有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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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者，報由司法院移送監察院審查，並得建議懲

戒之種類。二、無懲戒之必要者，報由司法院交付司

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並得建議處分之種類。」，

而報請法官懲戒或司法行政懲處之殊途，其間審酌基

準在於有無「懲戒之必要」，即應依具體案件，斟酌受

評鑑法官違失行為之動機、目的、手段，以及對公務

秩序或侵害之法益所生之損害或影響，暨對受評鑑法

官之警惕效果，於合乎比例原則下，警惕之目的與手

段須相當，而為適當之處分擇定。本會審酌本件調查

過程中，經隨機抽選勘驗受評鑑法官過往承辦之刑事

案件，其有於準備程序期日即依職權審問被告之傾向，

於刑事訴訟程序，不盡相合，惟考量受評鑑法官任職

以來尚無受懲戒紀錄，歷年之年終考績及職務評定結

果均為良好，此有司法院秘書長 107年 11月 13日秘

台人五字第〇號函送受評鑑法官之人事資料、103 年

度及 106年度法官全面評核結果暨桃園地院 107年 11

月 22日桃院祥人字第〇號函等件在卷可參(本會卷二

第 296 頁至第 335 頁，第 336 頁)；此外，被告劉〇

〇於臺灣高等法院 106年度選上訴字第〇號案件即系

爭案件之第二審審理中自白其與被告劉〇〇及鄧〇

〇共犯之犯罪事實部分【詳判決理由壹、程序方面：

二、證據能力（三）及貳、實體方面：三（三）論述

部分】，前開判決亦認定被告劉〇〇與被告鄧〇〇、劉

〇〇等 2人，就投票行賄罪均應論以共同正犯【詳判

決理由貳、實體方面：九、論罪：（五）】，嗣被告劉〇

〇及鄧〇〇雖對前開判決提起上訴，惟仍經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〇號判決駁回其等上訴確定，此有

前揭刑事判決 2 份在卷可參(本會卷二第 416 頁至第

441頁反面、第 447頁至第 450頁反面)，受評鑑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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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會陳述時亦坦承錯誤並表示日後會改善，且在系爭

案件中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之疏失行為程

度及所生之影響等情，經此程序對受評鑑法官應足生

相當程度之警惕效果，尚無懲戒之必要，爰依法官法

第 39 條第 1 項第 2 款報由司法院交付司法院人事審

議委員會審議。 

肆、依法官法第 39條第 1項第 2款之規定，決議如上。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4 月 1 2 日 

       法官評鑑委員會 

召  集  委  員    柯  格  鐘 

委  員    王  正  嘉 

               委  員    王  鏗  普 

委  員    姜  世  明 

               委  員    彭  慶  文 

               委  員    黃  旭  田 

               委  員    黃  馨  慧 

               委  員    廖  大  穎 

               委  員    廖  先  志 

               委  員    盧  世  欽 

               委  員    蘇  姿  月 

              （依委員之姓名筆劃由少至多排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5 月 3 日 

               書記官    張  詠  婷 


